
附件1
马尔康市城市管线建设申请办理流程
城市管线建设是指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广电、工业、交通信号、公共视频监控管线及其附属设施，以及用于集中敷设上述管线的综合管廊。按照《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马尔康市市容市貌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马尔康市城市管线建设申请，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事项，由市行政审批局综合窗口受理，市住建局审批。
一、城市管线建设申请办理流程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综合窗口领取并填写《马尔康市管线建设申请表》提交申请材料－－综合窗口接件人员初审合格后受理－－转主管部门（市住建局）审查－－市住建局城建股现场勘查后填写审批意见－－报分管局长审核－－局长审定－－同意本案发放《施工通知单》（不予备案的书面说明不予许可的原因）--建设竣工10日内联系市住建局城建股验收。

二、申请人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1.填写申请表和安全承诺书；

2.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

3.经建设单位或相关部门审核通过挖掘破路设计图和挖掘道路的施工组织设计的法律文书或行政决定；
4.管线建设设计方案及建设位置设计图、占用城市道路的平面图；

5.经建设单位审核通过的安全评估报告；

6.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此流程为一窗式受理两次办结，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


